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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授权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处置的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

公司治理准则》要求和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基于独立判断立

场，就授权公司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处置事项发表独立意见

如下： 

该事项是从公司发展角度考虑而提出的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

的利益，我们同意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，在适当时机逐步对上

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处置。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张铁岗             张继武 

袁世鹰             王永康 

李  悦             陈顺兴 

 

二〇一三年三月二十一日 

 


